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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629        证券简称：华建集团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3-041 

 

华东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董监高 

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、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： 

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，华东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董事夏冰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288,921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0.0298%；公司

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徐志浩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1,040,922 股，占公司总

股本的 0.1072%；公司副总经理周静瑜女士持有公司股票 990,560 股，占

公司总股本的 0.1020%；公司总工程师王卫东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836,424

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0.0861%；公司财务总监吴峰宇先生持有公司股票

952,906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0.0981%；公司资深总建筑师沈迪先生持有公

司股票 199,405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0.0205%；公司运营总监成红文先生

持有公司股票 959,481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 0.0988%；公司董事高慧文女士

持有公司股票 294,969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0.0304%。 

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

公司于 2023年 5月 6日披露了《华东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监高集

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38），上述董监高拟通过

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,253,800 股，即不超过个人

持股总数的 25%，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（2023

年 5月 29日-2023年 11月 28日）进行。在窗口期以及有关法律、行政法

规、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不得减持期间内不减持股份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总工程师王卫东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

公司股份 129,0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 0.0133%，王卫东先生本次减持计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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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实施完毕。同时，公司尚未收到上述其他董监高的减持进展情况，敬请

各位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一、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

 

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
持股数量

（股） 
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

夏冰 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 

288,921 0.0298%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：66,009股 

其他方式取得：222,912股 

徐志浩 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 

1,040,922 0.1072%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：65,664股 

其他方式取得：975,258股 

周静瑜 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 

990,560 0.1020%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：48,902股 

其他方式取得：941,658股 

王卫东 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 

836,424 0.0861% 其他方式取得：836,424股 

吴峰宇 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 

952,906 0.0981%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：28,167股 

其他方式取得：924,739股 

沈迪 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 

199,405 0.0205%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：48,557股 

其他方式取得：150,848股 

成红文 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 

959,481 0.0988%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：48,730股 

其他方式取得：910,751股 

高慧文 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 

294,969 0.0304%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：1,382股 

其他方式取得：293,587股 

注：受公司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影响，公司总股本有所变动，本公告中“持股比例”是

以公司披露《华东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3-038）时即 2023 年 5 月 6 日的总股本 970,942,828 股为基数计算。 

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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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

(一)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： 

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

 

股东名称 
减持数量

（股） 
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

减持价格区间 

（元/股） 
减持总金额

（元） 

减持完成

情况 

当前持股

数量

（股） 

当前持股

比例 

王卫东 129,000 0.0133% 2023/6/7～

2023/6/8  

集中竞价

交易 

9.00－9.43  1,194,576 已完成 707,424 0.0729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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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、承诺是否一致    √是 □否  

 

(三)减持时间区间届满，是否未实施减持    □未实施 √已实施  

 

(四)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（比例） □未达到 √已达到  

 

(五)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   □是 √否 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华东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 年 6月 9日 


